
基督徒理財之道(二) 

聖經中的「財富觀」(二) 

I. 神對於擁有財富的警告與勸勉 

1. 事奉神與事奉瑪門是互不相容的(馬太 6:24; 路加 16:13) 

2. 不要積財寶在地上，乃要積財寶在天上(太 6:19-21；路 12:33-34) 

3. 慎戒貪財 

A. 十誡中的第十誡警戒人不可貪戀他人的妻子與財富等(出 20:17) 

B. 貪財就是拜偶像(弗 5:5) 

C. 耶穌也警告人要謹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貪心(路加 12:15-21) 

D. 使徒保羅對財富的教訓： 

1) 貪財的人就陷在試探、網羅和愚昧有害的慾望裡面(提前 6:9a) 

 

2) 貪財叫人沉溺在敗壞和滅亡中(提前 6:9b) 

 
3) 貪財是萬惡之根(提前 6:10a) 

 
4) 貪心帶來的二方面結果(提前 6:10b)： 

a. 被引誘離了真道(提前 6:3-5；彼後 2:1-3；猶 11) 
b.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

5) 當在基督裡存知足的心(提前 6:6-8; 腓 4:11-13; 來 13:5b-6) 

6) 不要依靠無定的錢財，而當依靠賜百物的神(提前 6:17; 箴 23:4-5) 

7) 富有的人有神所賜的使命(提前 6:18-19；林後 9:8-11) 

 

4. 財富的獲得，必須取之有道 

A. 應當殷勤作工(箴 10:4; 13:4,11; 21:5; 31:13-24) 

B. 賺取財富應當誠實(箴 11:1; 20:10, 23; 21:6) 

C. 慎戒想要急速發財(箴 20:10; 28:20, 22) 


